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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外外校安全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

第一条 遵从我校十二年一贯寄宿制的办学规律，加

强对我校安全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及时督查整改，探索适合

我校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国际部的安全体系，创建平安幸

福校园，特制定此条例。

第二条 安全工作委员会是学校研究规划、指导协调、

督查跟进全校安全工作的专门机构。

第三条 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由校长兼任，学校党总

支书记为总监，分管安全工作的校领导为常务副主任，学

部分管校领导为副主任，成员由校办、督导室、总务处、

各学部学生处、校卫队、生活部、团委、少先队负责人组

成，校办分管主任为秘书。

第四条 安全工作委员会可召开扩大会议，范围由安全

工作委员会主任确定。安全工作委员会可临时增补或解聘

成员。

第五条 研究安全教育、安全管理、安全改革中的一

些重大问题，审议有关部门提交的安全方案，并监督有关

部门执行。



第六条 不断完善系列安全制度。如: 进出车辆与人

员登记验证制、门卫值班与巡逻制度、学生宿舍管理制度、

消防安全制度、食堂卫生制度、安全信息通报制度、校内日

常安全检查工作制度、校车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和演练制度

等。

第七条 实行民主集中制，重大事项实行表决制，表

决时参加会议人数超过三分之二，并获得半数以上票数，

为表决有效。

第八条 定期召开例会，研究工作，通报情况。坚持

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。

第九条 定期举行全校安全大检查，发现问题通知相

关部门限期整改，整改情况及时反馈，把安全工作落到实

处。

第十条 加强联动，积极与广外大保卫处、区市两级

公安局、教育局、交通局、疾病防抗控中心等形成合力，

筑牢校园安全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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